附件
 
[bookmark: _GoBack]西安市鄠邑区行政审批事项下沉街道办理
授权委托书
 
为认真贯彻省、市深化“放管服”改革决策部署，深化“15分钟政务服务圈”建设，进一步延伸政务服务触角，提升企业群众办事便利度，实现“就近可办，一次办好”目标。经请示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同意，决定对区行政审批局个体工商户注册、变更、注销登记，小餐饮经营许可，食品经营者备案，门头牌匾备案，食品摊贩备案，出版物零售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延续换证6个行政审批事项委托街道办理，特制订如下委托协议。
一、委托事项
1.个体工商户注册、变更、注销登记
2.小餐饮经营许可
3.食品经营者备案
4.门头牌匾备案
5.食品摊贩备案
6.出版物零售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延续换证
二、委托权限
受委托单位在委托权限范围内，以委托单位名义行使下列行政审批权限:
1.事项受理权。各街道设立综合受理窗口，指定专人负责，严格按照窗口一次性告知、限时办结等规范化政务服务制度开展受理工作。
2.事项初审权。各街道窗口人员有权对事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初步审查，提出补正意见。
3.事项发证权。受委托人经委托人最终审核通过后，可将事项办理结果证照发放至事项申请人。
三、委托办理范围
各街道受理各自辖区范围内的事项办理申请。
四、委托单位职责
1.指导和监督受委托单位在委托权限范围内以委托人名义实施的事项办理行为。
2.承担受委托单位因履行委托职责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对因受委托单位出现过错责任的情况，委托单位有权按有关规定追究责任人员的过错责任。
3.对受委托单位做出的违法或不适当审批行为，委托单位有权予以纠正或者撤销；受委托单位行政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委托单位可解除委托办理协议。
4.组织受委托单位窗口受理人员开展业务技能培训。
五、受委托单位责任
1.受委托单位要加强业务办理人员队伍建设，进一步明确人员职责，健全工作制度，强化工作人员责任担当，确保事项办理顺利开展。
2.受委托单位只能在委托权限范围内开展工作。
3.接受委托单位的指导和监督，参与和配合委托单位的审批工作。
4.及时向委托单位书面报告事项办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5.每月月底前向委托单位报送当月事项办理的情况。
6.受委托单位以自己名义或超越权限范围办理的事项，后果由受委托单位承担。
本委托书经双方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一式三份，委托单位和被委托单位各执一份，另一份送至区政府法制部门备案。
 
 
 
委托单位（盖章）            受委托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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